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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05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治理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張生萬 貢獻度：30％ 

參與提案人：杜怡和 貢獻度：20％ 

 張博文 貢獻度：25％ 

 黃苡瑄 貢獻度：25％ 

提案範圍 
有關本府重要市政計畫、市政白皮書、市長政見及重大政策等之

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 

提案緣起 

    臺北市鄰里巷弄，常面臨雙邊停車，且長期占用，以致

行人必須與車爭道，甚至是妨礙消防車輛救災等問題，影響

到居民行走、財產及生命的安全。為解決前述問題，並以人

本永續交通規劃的精神，達成國際化首善之都的交通願景。 

實 施 方

法、過程及

投入成本 

   本計畫係全國首創並獲交通部肯定，鼓勵各縣市推動。 

 104年 11月 18日交通部范植谷次長率道安委員會視察新營里

辦理情形。 

 12月 21日交通部道安委員會向全國各縣市介紹本市鄰里交通

環境改善計畫辦理情形，並鼓勵各縣市政府推動本計畫。 

 台中市政府並於 105年推動「鄰里交通整理改善實施計畫」。 

 105 年 6 月 25 日柯市長頒贈匾額給 104 年表現特優的大安區

華聲里、建安里、大學里及中正區新營里。 

實施方法 

本局在處理 1999 十大違停熱點熱區時會進行 1.停車供需分

析 2.違規樣態分析 3.當地民意彙整，由交通局、交工處、停管

處、警察局、區公所、里長共同研擬改善作為，但發現一般違停

態樣是短暫購物，不願花時間找車位，而違規停車，因此只能加

強取締才能改善。另外熱區熱點受限環境條件，禁停與停車各有

需求，且里長左右為難，不易改變。巷弄內可停車的空間被特定

民眾長期免費占用，造成公平正義的社會問題及爭議。 

現有處理方式以點、消極、被動的做法，改變為以面、積極、

主動的處事方式。應改以里為單位、里長參與，檢討全里巷弄環

境，減少違規停車，並動員市府相關單位就停車、紅黃線、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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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消防及無障礙空間，一次到位來服務鄰里社區民眾。設施

要不要設，劃設哪一邊，如有爭議或選擇性問題，建議以住戶意

願調查為準，可以減少爭議，也可避免爾後有其他不同意見需再

會勘。 

以里為單位，深入民眾生活的巷弄進行整體改善，巷弄優先

考量行人安全，透過標線型人行道劃設改善行人通行環境；並利

用紅黃標線調整減少違規停車，使巷弄可供車輛通行，救災無阻

礙。其次規劃汽機車格位，配合路邊全面收費方式，整頓巷弄交

通停車秩序。建置無障礙人行環境，提供市民交通有序，居住安

全有保的生活環境。 

過程及投入成本 

104年完成之 30里，共計增設 485格汽車格，905 格機車格，

93 條標線型人行道，其中中正區新營里、大安區大學里、華聲里

及建安里等 4 里完整度已達 80％以上，建構完善完整之里內人行

系統。及規範合理停車空間。 

本計畫中的困難點在於里長態度，而里長態度又來自里民壓

力，里長顧慮里民反對，而不願同意施作計畫中項目。為減輕里

長壓力，故 105 年度於執行過程中，加入召開里民說明會機制，

使里民了解此計畫之緣起、目的、施作過程及成果後，再行決議

是否要參與此計畫。另若有需求，則於會後辦理里民問卷調查，

以協助里長了解里民意向，藉此期望能提高計畫執行完整度。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另外，為使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案規劃更為完整及周全，

並加強與里長及居民溝通，以提高執行完整度，於 105 年起委託

專業顧問團隊協助，辦理規劃、溝通及設計，委外案工作項目與

內容包含「資料蒐集分析與研提作業流程」、「以里為單位進行道

路交通環境改善規劃設計」及「道路交通環境改善計畫成果報

告」，並協助與里長及里民溝通。以 105年度為例，預計投入預算

為 48,000,000元，相關參與單位有區公所、里辦公處、警察局(轄

區分局、交通警察大隊)、交通管制工程處、停車管理工程處、新

工處、建管處、環保局、消防局、觀傳局、媒體事務組及研考會

等。 

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執行成效─鄰里交通環境改善後交通事故件數明顯下降 

經本府交通局統計，4個特優里改善後(4個月)： 

 交通事故件數計 130件，較改善前減少 39件(23%) 

 死傷人數改善後計 94人，較改善前減少 29人 (24%)，其中減

少死亡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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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口交通事故件數改善後(4 個月)計 63 件，較改善前減少 26

件 (29%) 

 路口死傷人數改善後 54人，較改善前減少 12人 (18%)，其中

減少死亡 1人。 

 數據顯示，實施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有助於減少交通事故件

數及死傷人數。 

為實踐人本交通，強化巷弄行人通行安全，改善市民的巷弄

生活品質，達成國際化首善之都交通的都市願景。本計畫預期效

益如下： 

1、建立安全行人通行空間。 

2、維持有效消防空間。 

3、整頓合理停車空間。 

4、設置社區無障礙環境。 

本計畫 104年度已完成 30里，105年度預計完成 60 里以上，

106年度預計完成 100里以上，並預計於 109年度完成全市 456個

里。 

 

聯絡窗口 

姓名：張生萬 

電話：0910-012-196 

Email：ga_swchang@mail.taipei.gov.tw 

 

 

 

 

 

 

 

 

 

 

 

 

 

 

 

 

 

 

http://kiss.taipei.gov.tw/member/memberData/membersendmail.aspx?Type=0&Uid=7179


 4 

附件 1、臺北市鄰里交通環境改善執行計畫 

              104年 9月 25日府交治字第 10430940600號函頒 

壹、 依據 

一、 104年 5月 29日交通會報第 5次會議市長裁示：「鄰里交通環境改善

計畫，以新營里做為標竿里，並請里長做為教練，將新營里的經驗

設計成教案，推廣到教育至其他里」。 

二、 104年 7月 8日市長與里長座談會中正區新營里何國榮里長提案「加

強『影響行人通行違規』取締，讓本市成為人本交通及文明交通的

國際城市。」，市長裁示：「專案處理，交通局邀集警察局(交通大隊

及各分局)與里長共同研商運作模式，並排會報告，請蔡顧問茂岳擔

任 PM」。 

三、 104年 7月 31日交通會報第 7次會議市長裁示：「請研議鄰里交通環

境改善後續推廣計畫，並於新營里視察時對外發布」。 

四、 104年 8月 28日市長室會議裁示：「本計畫交通局為召集人，區長、

警察局分局長為副召集人，朝全區、全部項目規劃，意願改善里優

先實施，建立里民連署由里長提案之制度」。 

五、 104年 8月 31日視察新營里時對外宣布啟動鄰里交通環境改善計畫。  

貳、 目的 

一、 檢討合理的停車空間，減少違規停車 

二、 建立安全的行人通行空間 

三、 設置社區無障礙環境 

四、 維持有效消防空間。 

參、 實施構想 

一、 檢討合理停車空間，減少違規停車 

（一） 主要道路 34條每隔 100-150公尺檢討劃設約 10公尺「禁停黃線

區」，以提供合法臨停上下客(貨)。 

（二） 「禁停紅線」改繪設為「禁停黃線」。提供夜間(20時至 07時)

合法停車及臨停上下客(貨)。 

（三） 巷口 10公尺「禁停紅線」縮短為 5公尺，餘繪設為「機車停車

位」。汽車高度影響駕駛人行車視線，不予考慮。 

（四） 規劃汽機車停車格位，配合全市路邊全面收費，並避免長期免費

占用。 

二、 建立安全的行人通行環境 

（一） 路寬 12公尺以上道路，依據內政部頒「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

計標準」第 7條規定設置實體人行道。於未設置實體人行道前，

得以劃設標線型人行道替代。 

（二） 路寬未達 12公尺道路，於未設置人行道或騎樓(或被占用)之道

路劃設標線型人行道。 

三、 提供無障礙通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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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機慢車退出騎樓或人行道。 

（二） 實施騎樓整平。 

（三） 檢討車阻之必要性。 

（四） 以有必要及最少量之斜坡道設置方式，以銜接標線型人行道與騎

樓或人行道。 

四、 維持有效消防空間 

依據消防局規劃之消防通道與搶救不易狹小巷道檢討情形，維持

有效消防空間。 

肆、 權責分工 

一、 交通局 

（一） 擔任本計畫推動小組召集人 

（二） 擬定執行計畫。 

（三） 辦理會勘確認改善方案。 

（四） 追蹤相關單位執行情形。 

（五） 研訂課程辦理(里長)教育訓練。 

（六） 研擬及執行獎勵制度。 

二、 區公所 

（一） 區長擔任推動小組副召集人，成立「民意溝通整合小組」成員包

括警察局各分局、里長、交通局、交工處及停管處等單位與住戶

商家協調溝通。 

（二） 調查各里之改善意願 

（三） 住戶或商家反對抗爭時，請警察局分局長啟動清道專案排除。 

三、 里辦公處 

參與先期規劃，會同區公所及轄區員警，與住戶商家溝通協調，

協助確認改善方案。 

四、 警察局（轄區分局、交通警察大隊） 

（一） 提供違規樣態分析並提出改善建議。 

（二） 各分局長擔任各行政區推動小組副召集人會同區公所、里長，與

住戶商家協調溝通。 

（三） 執行清道專案、排除移動式障礙物及有牌照廢棄汽機車查報。 

（四）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第八十二條之一占用道路之廢棄車輛，

依府內協調權責分工，有牌照廢棄車輛由警察局查報，無牌照廢

棄車輛由環保局查報清除) 

（五） 加強執法取締違規停車。 

五、 交通管制工程處 

（一） 提供現況標線圖說資料並提出改善建議。 

（二） 執行與標誌標線有關之改善計畫。 

（三） 更新交通標線資料庫。 

六、 停車管理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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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供周邊停車需供及圖說資料並提出改善建議。 

（二） 執行與停車空間劃設有關之改善計畫。 

（三） 推動機車退出騎樓或人行道。 

（四） 更新停車供給資料庫。 

七、 新工處 

（一） 負責道路養護(含溝蓋更新)、斜坡道設置與 12公尺以上道路人

行道設置。 

（二） 道路固定式路障清除。 

（三） 車阻檢討合理性。 

八、 建管處  

（一） 執行騎樓整平專案。 

（二） 執行基地建築線內固定式路障清除(含建築物延伸部分)。 

（三） 設置斜坡道(標線型人行道與騎樓間) 

九、 環保局 

配合執行清道專案(非固定路障)及無牌照廢棄汽機車及自行車

查報清除。 

十、 消防局 

（一） 提供本市「搶救不易狹小巷道」（紅、黃、藍區）。 

（二） 於網站公告狹小巷道清冊及禁停紅線示意圖。 

（三） 標線型人行道納入修正「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改善計畫」。 

十一、 觀傳局：宣傳計畫成果。 

十二、 媒體事務組：協助觀傳局拍攝示範里改善計畫之宣傳影片。 

十三、 研考會：辦理各單位執行情形查證作業。 

伍、 推動方式 

一、 訂定年度執行計畫 

由「推動小組」提出或由各分局、區公所協助調查各里參與意願，由

交通局規劃各里辦理時程。 

二、 教育訓練 

由交通局針對計畫參與人員辦理教育訓練。 

三、 研提改善方案 

交工處與停管處提供現況資料及先期規劃草案，由「推動小組」提出

改善方案及辦理會勘，提出改善建議。 

四、 確認改善措施 

由「整合小組」溝通協調里民意見，排除障礙後協助確認改善方案。 

五、 執行改善措施 

各單位依權責列入優先路段執行。 

六、 宣導與取締 

（一） 由交通局、觀傳局、區公所及里辦公處、派出所加強宣導與勸導。 

（二） 列為警察局「還路於人、加強交通執法」執行計畫優先執法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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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獎懲 

交通局追蹤管考各機關執行情形，並辦理重大專案獎懲事宜。績優單位建議

頒發獎金及獎牌，並加以公開表揚。 

(另案簽報) 

柒、 經費 

辦理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各執行機關相關預算項下(都有開口契約)優先支

應，如有不足時簽報動支預備金或以追加預算方式辦理。 

捌、 其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項，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附件 2、104年度成果 
104年度參與里別 

區(里數) 里 

中正區(6) 新營、永昌、螢雪、梅花、河堤、南福 

大安區(6) 錦華、華聲、大學、敦安、建安、車層 

松山區(5) 民福、復勢、敦化、松基、民有 

士林區(4) 福林、天壽、葫蘆、社園 

文山區(3) 木柵、景美、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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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區(2) 興雅、新仁 

南港區(2) 新光、新富 

內湖區(1) 碧山 

大同區(1) 南芳 

104年度執行情形說明 
 

 

 

 

 

 

 

 

 

 

 

 

 

 

 

104年度及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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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計畫成果—中正區新營里 
 

 

 

 

 

 

 

 

 

 

 

 

 

 

 

 

104年度計畫成果—大安區大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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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計畫成果—大安區華聲里 
 

 

 

 

 

 

 

 

 

 

 

 

 

 

104年度計畫成果—大安區建安里 
 


